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地盤工人涉在網
上平台發放謠言，聲稱有被捕者在文錦渡新屋嶺扣
留期間被虐打致死等虛假資訊，更煽動網民包圍新
屋嶺扣留中心。警方前日將他拘捕，並控以一項「煽
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
訊。被告暫毋須答辯，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准以1,000
元保釋至11月28日再提訊，其間不得離港、每周需
到警署報到一次、禁止發放任何煽動暴力的資訊。
男被告潘榕偉（36歲），報稱是地盤工人。控罪

指，他今年9月在香港煽惑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參與
非法集結，即於新屋嶺扣留中心外非法集結，作出
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
性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
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藉以
上行為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據悉，被告是以一個私人賬戶，在網上的公開
群組發佈有關警方的失實言論，並煽動網民前往
包圍新屋嶺扣留中心，而他並非任何組織或政黨
的成員。

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聯同網絡安全
及科技罪案調查科人員早前經深入調查後，於前
天（16日）掩至葵涌邨旭葵樓一單位將被告拘
捕，並檢獲相信與案有關的一部電腦及三部手提
電話。警方指，有關行動仍在進行，不排除有更
多涉案者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今年7月
7日至翌日凌晨發生的旺角暴亂，「自
決派」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在警方採取清
場行動時要求與指揮官「對話」，其間
推撞一名警員，更涉嫌以「大聲公」
（揚聲器）襲擊一名警司。警方在8月
30日將區諾軒拘捕控以兩項襲警罪，案
件昨在九龍城法院再提堂。控方以恐怕
受害人身份被「起底」，會對證人出庭
構成壓力為由，提出將受害人身份以代
號取代，遭辯方反對。署理主任裁判官
嚴舜儀將案押後至12月12日提訊時再決
定，以便控方尋找相關理據及讓辯方索
取法律意見，其間被告准以原有條件保
釋。
現年32歲的區諾軒被控今年7月8日凌
晨零時25分左右，在油麻地彌敦道與登
打士街交界襲擊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即警員AAA；以及同日凌晨零時27分至
31分，在油麻地彌敦道與咸美頓街交界

襲擊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即警司
EEE。據悉，當日區諾軒與警方對峙期
間，他涉以揚聲器推撞警員長盾，又以
揚聲器向傳媒聯絡隊叫囂，令該警司耳
部有痛楚。
控方甫開庭即向法庭申請將涉案警員
及警司的姓名隱藏，分別以AAA及EEE
作代號。控方指基於現時社會情況，網

上有針對警務人員及其家人的「起底」
或欺凌情況，故有必要保障受害人的私
隱權，以免有關證人出庭作供時承受壓
力。
辯方的代表律師則聲言，控方事前未

有與其溝通此事，又指無基礎或理據支
持控方說法，認為10月3日檢控時已披
露涉事警務人員的名字及編號，而涉案
的警務人員當時是正當地執行職務，何
須畏懼公開身份的壓力。

官研平衡證人被「起底」因素
署理主任裁判官嚴舜儀認為本案須平

衡各方因素，包括人身私隱和公眾利
益，即當證人有「真誠憂慮」而又要顧
及公眾利益時，應考慮如何保護他們，
令司法公義得到彰顯，最終決定將案件
押後8星期至12月12日再提訊，以便控
方尋找相關的支持理據，以及讓辯方索
取法律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警方本周二
（15日）在大角咀一唐樓單位搗破一個
武器庫，檢獲大量懷疑爆炸品、汽油彈，
以及引爆裝置等，事後一名23歲無業青
年和一名17歲中學生被起訴製造和管有
炸藥罪，惟案件昨日下午在西九龍裁判法
院提堂前，控方指控罪書上內容未經律政
司同意下交上法庭，及承認程序出錯，須
休庭15分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最終接
納控方提交新的控罪書。兩名被告暫毋須
答辯，還柙至12月12日再提訊。
兩名被告分別是無業青年董上琳（23

歲）和中學生丁展峯（17歲），兩人原
本分別被控一項製造和管有炸藥罪，指今
年10月15日在大角咀橡樹街75號一單位
內，明知而管有可用作製作化學品的原料
粉末，以及可用作製作土製炸彈的已改裝
手提電話裝置連電路板。
兩名被告昨日下午押解到西九龍裁判
法院上庭時，控方向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表
示因程序上出錯，指現時之控罪是在未有
律政司的同意書下落案起訴，要求先撤回
該兩條控罪，再改控罪，並要求法庭押後
約15分鐘，待控方提出新的控罪及讓被

告理解其內容，控方並向裁判官致以萬二
分歉意。
羅德泉最終批准控方撤回控罪，並休

庭15分鐘待控方提交新的控罪書。新控
罪書雖仍控告兩被告人各一項製造和管有
炸藥罪，但控罪內容則改為兩被告今年
10月15日在大角咀橡樹街75號一單位
內，明知或管有、保管或控制某些爆炸
品，即硝酸鉀和硫磺。
兩名被告暫毋須答辯，控方反對兩人

擔保，並申請將案件押後至12月12日再
研訊，待警方進一步調查。羅德泉經考
慮後，批准控方申請，又指基於案情嚴
重，相信兩名被告未必會依期歸柙，故拒
絕兩人的保釋申請，須還押懲教署看管。
控方在庭外解釋，本案程序出錯，是

警方就製造或管有炸藥的罪名提出檢控，
須事先取得律政司書面同意，惟律政司昨
日早上才收到相關檢控文件，其後發現控
罪書並沒有獲得同意書，因此要撤回再改
控罪。
控方強調，新控罪書已取得律政司同

意，至於控罪的內容改動，是專責團隊的
決定。

地盤工涉煽圍新屋嶺 被禁發煽暴訊息

兩男藏爆炸品案 控方修改控書

區諾軒襲警案 兩警申代號作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27歲清潔女工，
涉在9月21日的屯門暴亂中投擲非易燃物件並倒不
明液體入火堆，以及在9月29日銅鑼灣暴亂中，將
珍珠奶茶擲向一名警長，因而先後被控一項縱火及
一項襲警罪，她9月30日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後，
還柙至昨日在高等法院進行保釋覆核。黃崇厚法官
考慮到審訊不會在短期內進行，遂批准保釋候訊，其
間被告不得離港及須遵守宵禁令等保釋條件。
女被告黃樂敏（27歲），報稱任職清潔工人。她

被控今年9月21日在屯門屯利街華都花園內無合理
辯解而用火損壞屬於他人的財產。以及被控今年9
月29日在銅鑼灣崇光百貨正門外，襲擊正執行職

務的警務人員即警長張紹賢。
兩宗案件在9月30日在粉嶺裁判法院首次提堂，

縱火案押後至11月25日再訊，襲警案則獲押後至
10月28日再訊。據悉，被告犯案當日在屯利街，
向火堆投擲橙色物件和倒入不明液體，以及在崇光
百貨門外向涉案警長投擲珍珠奶茶，致事主衣服濕
漉。
被告昨獲准以現金1.3萬元保釋，另加5,000元人
事擔保。保釋期間被告需交出所有旅遊證件，不得
離開香港，須遵守每晚10時至翌日清晨6時的宵禁
令，須每星期二、四、六到馬鞍山警署報到，如有
更改地址，要在指定24小時內通知警署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3名男子10月8日現
身已關閉的港鐵將軍澳站內大肆破壞，警員到場成
功拘捕其中兩人各控一項刑事損壞罪，首被告早前
已獲保䆁候訊，而一直因傷留醫10天的次被告，
昨日出院即被押解觀塘裁判法院提堂，他不獲保
釋，還柙至12月4日再提訊，但辯方申請保釋覆
核，安排在10月25日處理。
昨日上庭的次被告林俊（23歲），無業。他與案

中任職侍應的首被告盧智聰（20歲），各被控一項

刑事毀壞罪，指他們10月8日在港鐵將軍澳站內，
無合法辯解而損壞屬於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財物。
控方指，在林留院期間，警方翻查閉路電視時發

現他手持鐵筆打破6塊至7塊月台的玻璃幕門，而
且他在警誡下承認犯案，案情嚴重，因此被署理主
任裁判官徐綺薇拒絕其保釋申請。徐綺薇在考慮控
方陳詞後，宣佈將林俊還押監房至12月4日再提
訊。辯方大律師陳李隆則就保䆁申請被拒提出覆
核，裁判官批准押後至10月25日處理。

疑刑毀將軍澳站 無業男還柙

涉暴亂縱火襲警 清潔工守宵禁令

有網民聲稱，警方在處理警長遭割
頸一案時，於庭上只以代號

「X」稱呼該名警長，以及控以俗稱
「傷人17」的「有意圖而傷人罪」，
而非襲警罪，是因為傷者本身並非香港
警員，只是借用了「梁兆祥」名字的內
地公安云云。

升職可疑 keep得好又可疑
網民同時翻查特區政府資料，稱與
受傷警同名同警員編號者曾於2013年
獲特區政府頒發長期服務獎章，當時他
為高級警員，網民並推算梁兆祥目前至
少44歲，「呢位哥哥啲皮膚似20幾

歲……橫睇直睇都唔似服務咗幾十年
嘅老差骨。」
有網民更含糊其詞地聲言「根據種
種跡象」，「有理由相信日前被年輕人弄
傷頸部的『中國籍男子』X並非梁兆祥本
人，香港警務處有必要解釋這個神秘男
子為什麼穿着香港警察制服及肩膊上有
梁警長的編號。」不過，該網民口中的
「種種跡象」是指什麼？卻沒有具體說
明，已胡亂下結論。

網民：眉心有痣符舊照特徵
警方昨日澄清，近日網上有謠言指，
於10月13日在觀塘被疑犯割傷頸部的警
員是來自廣州。「警隊澄清絕無此事，該

名人員確實為香港警察。」
有網民就質問播謠者：「2013年係

高級警員，2019年係警長乜有問題
咩。」有網民更張貼某傳媒曾於2017
年採訪一宗劫案時拍下的照片，相中其
中一人與梁兆祥的警員編號一樣，當時
他已升為警長，而網民亦從他的臉上特
徵確認他與受傷警長屬同一人。
然而，仍有網民「死口唔認錯」，即被

其他網民斥責：「上面先放完張相，連
眉心有痣嘅最大特徵都出埋，都竟然仲
可以講話冒警，你唔FC（fact check查
證）都睇吓留言啦。」
至於年齡問題，有網民認為他保養

得宜，並不稀奇，亦有網民說：「今次

抄(炒)左(咗)車！佢(梁)1993年在沙田某
中學畢業。」
針對所謂「控以傷人17而非襲警

罪，是因為傷者本身並非香港警員」
的謠言，有網民就反駁道：「襲警最
重兩年，傷人17可以終身(監禁)，所以
一定揀後者告。」有網民進一步解釋：
「流得血嘅，基本上已經唔係襲警，襲
警嘅程度只係等同普通襲擊，咁告真係
冇錯嘅。」不過，有心造謠與抹黑者死
不認錯，有網民明知「炒作」話題已完
仍想取回「尾綵」：「寧願炒車好過另
有其人啦，如果係另有其人的話，即係
已經證實有秘密警察存在，但一日未發
現，一日當未爆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

長梁兆祥周日於觀塘執勤時遭暴徒

從後割頸，反映之前網絡上有關

「殺警」的言論並非子虛烏有。然

而，別有用心者卻企圖轉移視線，

近日不斷在並無證據下散佈該名警

長並非香港警察，而是「內地公

安」的流言，意圖繼續抹黑香港警

隊，削弱其執法公信力。有人拿出

證據，證明梁兆祥確實是一名香港

警員。雖然有不少網民承認「炒

車」，但依然有人輸打贏要。

造謠公安扮警
鍵盤暴民炒車

用過期資料誣遭割頸警長 2017年照片戳謠言

■本周二，探員在大角咀拘捕兩名男
子疑涉與旺角炸彈案有關。 資料圖片

■「Ｏ記」網
罪科拘捕37歲
男子涉 9月網
上煽動圍堵政
府建築物。

資料圖片■區諾軒（左）昨到庭應訊。

◀有網民以
2017年梁姓
警員的照片
作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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